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 A/PIP/IGM/WG/5 
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2008 年 4 月 4 日 
政府间会议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 
进展报告 

1.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政府间会议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小组(OEWG)于 2008 年 4 月 3-4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表达了其紧迫感。正如
临时声明1所表达，工作小组会议是根据 11 月举行的政府间会议所作决定召开的。政府
间会议主席 Jane Halton 女士（澳大利亚）主持了此次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会议。与会
人员包括来自约 75 个会员国的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代表和联合国的一名代表
（附件 1）。 

2. 总干事致开幕词。 

3. 讨论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通过了日程（附件 2）。 

4. 秘书处作了关于自 2007 年 11 月政府间会议以来病毒可追踪机制的进展报告。一个
迅速组成的技术工作小组制作了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临时系统，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开始运行。秘书处概述了发展第二阶段系统的计划。 

5. 会员国对建立这样一个病毒可追踪机制表示欢迎。美国做出为开发第二阶段系统提
供 500 000 美元的保证。秘书处被要求在开发第二阶段体系时确保更平衡的地域代表性，
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受影响国家，以及该系统的最终用户和合作中心。有表示对开发成本
和建议的 2 年期时间框架的担忧，以及担心该系统是否可以为所有用户提供可以理解和
有意义的有益总结性信息。注意到，该系统的设计不能对政府间会议的结果做出预先判
断。 

6. 秘书处提出关于咨询机制的初步建议。总干事就该建议以及世卫组织各区域和受影
响国家的公平代表性问题，向会员国征求了意见。建议的职能包括，对这个保护公众健
康所必需的以信任为基础的系统开展监测并加强其功能，同时对以信任为基础的系统进
                                                 

1 文件 EB122/5，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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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必要的评估。会议讨论了提交的文字意见。 

7. 秘书处还报告了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储存进展情况。会议讨论了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
询专家组（SAGE）免疫关于建立 1.5 亿剂 H5N1 疫苗储存量的建议。会议要求免疫战
略咨询专家组应邀出席政府间会议的续会，向续会介绍关于储存的建议。会员国鼓励秘
书处加速储存的工作，包括确保考虑到把疫苗分发给受影响人群的后勤保障问题。 

8. 秘书处报告了自上次 2007 年 11 月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以后的病毒分享活动。会员国
表示关注，提供的病毒和临床样本数量未达最佳标准。 

9.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决定以问题为基础对会议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方面进行讨论，
从而推进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方面的工作。文件 EB122/5 包括至今政
府间会议的文件汇编，用作为讨论的基础。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为： 

• 研究和发表：作者、鸣谢和归属； 

• 材料的安全处理； 

• 透明性/可追踪性； 

• 咨询机制；以及 

• 各当事方身份（已开始）。 

10. 备有每个项目的详细合并文本（附件 3），将有利于准备主席的文本。会议认定利益
分享是关键性的，将在 11 月会上讨论。 

11.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商定了下一步工作时间表。将通过主席团与会员国密切磋商
编写主席文本，在政府间会议续会前召开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续会上讨论。这两次
会议都将在 2008 年 11 月 9-15 日的一周召开。时间表如下： 

• 5 月中  主席文本第一稿发至主席团成员 

• 5 月 19 日 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主席团会议讨论文本草案 

• 5 月 31 日 第一稿送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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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 第一稿以所有正式语言通过主席团发至会员国 

• 7 月 27 日 会员国提交意见的截止日期 

• 8 月 24 日 主席文本定稿送去翻译 

• 9 月 28 日 六种语言的主席文本发往会员国 

• 11 月 9 日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续会，随后召开政府间会议续会 

12.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暂停了工作，将于 2008 年 11 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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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 A/PIP/IGM/WG/1 Rev.1 
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2008 年 4 月 3 日 
政府间会议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 
日内瓦，2008 年 4 月 3-4 日 

议 程 

1. 会议开幕，通过议程和工作方法 

2. 秘书处关于临时声明1中所提及立即措施的进展报告 

• 可追踪机制 

• 咨询机制 

• 关于病毒样本分享的最新情况 

3.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 

文件 EB122/5 

4.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向政府间会议提交的结果报告 

5. 会议闭幕 

                                                 
1 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政府间会议的临时声明（文件 EB122/5，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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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合并文本 

研究和发表：承认作者、鸣谢和提及 

来源国（会员国） 

提供病毒的来源国：（4）有权[合作][参与]研究和积极参与编写出版物；以及（5）有权
得到适当承认。(IGM 5 基本要点 6) 

参与研究包括技术转让和能力开发 

[待定的当事方范围][应/将]在最大程度可行的情况下包括本国家的科学家或者最初对有
关生物材料[和/或数据]开展研究的机构，以便促进有意义的参与、技术转让和能力开发。 

鸣谢、提及和承认作者 

[待定的当事方范围] [应/将] 遵照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在《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
一要求》中规定的著述和鸣谢指导方针，在所有医学或科学期刊中适当鸣谢和提及来源
国或机构的科学家和/或研究人员的贡献。同样，在其它正式的科学文献中也[应/将]给予
适当的鸣谢、提及和承认作者。 

同意和通知 

* * * * * 

安全处理材料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 

所有当事方的权利和责任 

所有当事方应确保[根据标准条款和条件进行的]材料转让始终完全遵守适用于有关各当
事方的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和规章，包括涉及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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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当事方应确保[根据标准条款和条件进行的]材料处理、储存和使用始终完全遵守适
用于有关各当事方的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和规章，包括涉及生物安全和生物
安全保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 * * * * 

可追踪性机制 

总干事将建立、保持和运行一个透明的可追踪性机制，使用电子系统实时跟踪[生物材
料]进出和在[[世卫组织系统]内部的流动情况- 当事方范围待定]。在这样一个可追踪性
机制开始运行之前，充分披露[生物材料]转让和流动信息的临时系统将继续运行和维持。 

* * * * * 

咨询机制 

总干事[将] [已]建立一个透明的咨询机制以监测、指导加强[世卫组织系统]的运行，并对
保护公众健康所需的以信任为基础的系统进行必要的评估。总干事经商会员国，[将][已]
任命一个由 18 名成员组成的咨询小组，在平等代表性的基础上由每个世卫组织区域 3
名成员组成，同时考虑到[受影响国家]。 

总干事将[通过执委会]在 2011 年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该咨询小组的工作情况，以决定未
来的职责。 

* * * * * 

当事方身份 

术语汇编 

世卫组织会员国。承认世卫组织《组织法》的 193 个国家。 

来源国。提交可能引起人间大流行的 A 型人类[和/或动物]流感病毒特异[新]亚型或认为
含有此类亚型之标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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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从人体或动物身上收集的可能引起人间大流行的 A 型流感病毒或认为含有此类病毒之
标本的国家。] 

受影响国家。有人类和/或动物感染可能引起人间大流行的 A 型流感病毒特异[新]亚型确
诊病例的国家。 

世卫组织秘书处。根据《组织法》第三十条规定，包括总干事及本组织技术与行政人员。 

世卫组织系统。 

范围 – H5N1 和/或其它可能引起大流行的流感病毒。 

 

=      =      = 


